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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」申請案件一次告知單 
 

敬致  ○○○君： 

一、 臺端之申請案件經查尚需補正，請於接到本一次告知單次日起 日內（ 年 

 月 日）完成補正作業，所有證件或書表送達承辦單位，始辦理本申請案

件。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，即依規定予以退回。 

二、 辦理補正時，請同時交回或傳真攜帶本一次告知單。 

三、 本一次告知單為補正通知，若不需補正或取消申請，請聯絡承辦單位。 

 

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

  年  月  日 

申 

請 

案 

件 

項

目 

□ 裝設路燈 

□ 公園處場地使用（一般性活動） 

□ 公園處場地使用(營利行為) 

□ 公園處場地使用(選舉競選活動) 

□ 行道樹遷移申請 

□ 公園及行道樹認養申請 

□ 行道樹懸掛燈飾申請 

□ 安全島旗幟插設 

□ 路燈桿遷移 

□ 申請分期攤繳 5年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 

□ 申請分期攤繳 5年無權占用使用補償金及持續占用 

申請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 

姓名 

電話 

 

 

代理人 

姓名 

電話 

 

 

告 

知 

事 

項 

臺端所請，經核如勾選「」事項： 
□一、請補齊下列應檢附證件或書表。 
□二、其他應注意事項： 

應
補
齊 
證 
件 
或
書
表 

□申請表 

□位置簡圖 

□私地請提供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 

□活動企畫暨安全計劃書 

□申請人或負責人存摺影本 

□身分證影本（正反面影本） 

□法人、團體立案證明文件 

□交通維持計畫書 

□場地所在地警察分局之許可文件影本 

□營利行為展售活動資料表 

□營利行為展售審核表 

□本市大型活動環境維護表 

□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單影本 

□切結書 

□內政部或本府社會局核准勸募活動函影本 
□現況照片 

□現況位置平面圖 

□活動計畫書 

□本府工務局新工處同意人行道設置車行斜

坡道之證明 

□建照影印本 

□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核准之 1樓施工平

面圖影本 

□本府工務局新工處同意人行道設置斜坡道

證明 

□認養標的範圍位置圖及照片 
□規劃設計圖（申請改造認養方式時提供） 

□規劃說明書（申請改造認養方式時提供） 

□廣告物內文樣張 

□鄰近住宅同意書（遇有爭議時） 

□本票 

□身心障礙者或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，且

設有戶籍自住證明 

□84年 1月 1日以前建築物已占用之相關證

明文件 

□備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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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
 
明 

一、如有申辦問題，歡迎來電諮詢。 
 

承辦單位  

承辦人員  

聯絡電話  

傳真電話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